
GB 8212—87 

  本标准适用于出口染黑猪鬃。 

1 品质 

 1.1 色泽：系花鬃染黑色后之全黑色，无花条。 

  a.洗涤后，湿擦不掉浮色； 

  b.烘干后，干擦不掉浮色； 

  c.浸泡在100℃开水内不掉色； 

  d.汽油洗不掉色； 

  e.白油漆（白速干漆除外），刷家具不掉色。 

 1.2 鬃条富有弹性。 

 1.3 无弯钩鬃，鬃条挺直。 

2 规格 

 2.1 长度：列于表1。 

表 1 

mm（in） 

 2.2 冲尺、缩尺偏差规定：足尺51～95mm。 

  a.冲尺：在本尺码正线以上冲1.6mm（1／16in）。 

  b.缩尺：在本尺码正线以下缩6.4mm（4／16in）平线。 

3 杂质 

品名 长 度
 

足尺成分％ 
  

青岛染黑鬃
51～95（2～33/4） 
51～64（2～21/2） 

70～95（23/4～33/4）

60 
70 
80

上海染黑鬃
51～95（2～33/4） 
51～64（2～21/2） 

70～95（23/4～33/4）

60 
70 
80

汉口染黑鬃
51～95（2～33/4） 
51～64（2～21/2） 

70～95（23/4～33/4）

60 
70 
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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